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
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购合同（服务类）
甲方：浏阳市人民医院

单位地址：湖南省浏阳市道吾山西路452号
税号：12430181445011749T

联系方式：0731-83678795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地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联系人及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了保护甲、乙双方合法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甲、乙双方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。

服务清单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单价
	备注

	
	
	
	

	
	
	
	


二、合同期限：   年，自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止。

三、付款时间和条件
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法的发票，经使用科室及归口管理部门签字确认验收结算单后，每季度汇总一次，按审计后金额开具发票，财务科按照财务流程进行结算。

甲方付款只向乙方指定的不属于第三方的账户汇款。
乙方的收款账号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    户    名：             

四、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与义务
（二）乙方权利与义务
五、纠纷解决方式

双方诚实尽责履行合同，如发生纠纷，尽量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时，由浏阳市人民法院诉讼管辖。
六、该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投标现场的投标澄清承诺书与本合同互为补充和解释,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；如有不清或矛盾之处， 以本合同为准。
七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商定予以补充，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上述各项连同附页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。乙方必须注意，在法定代表人不能亲自签订本合同时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。

甲方：浏阳市人民医院           乙方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

二0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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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项目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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